
8 国际税收业务办理指南

国际税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对跨国纳税人行使各自征税权力而形成的税

收分配关系。国际税收是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国际税收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是防止或者缓解国际重复征税和防范国际避税。包括 6类 15个事项。

8.1 涉税情况报告

8.1.1—163 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备案

【事项名称】

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备案

【申请条件】

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的，应当自项目合同签订之日起

30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合同备案或劳务项目报告。

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变更的，应于项目合同变更之日起 10 日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变更报告。

【设定依据】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19 号

公布）第五条第三款、第七条

【办理材料】

1.合同备案或劳务项目报告：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境内机构和个人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报告表》 2份

2 项目合同 1份
材料文本为外文的，同时

附送中文译本，下同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非居民在项目所在地

办理税务登记
非居民税务登记证件 1份

非居民委托境内代理人

履行纳税义务
税务代理委托书复印件 1份

非居民对有关事项作出

书面说明
非居民对有关事项的书面说明 1份

2.变更报告：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非居民项目合同变更情况报告表》 2份

2 变更后的合同 1份
材料文本为外文的，同时

附送中文译本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查

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交的各项证明资料为复印件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进行报告的，将影响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被税务机关指定为扣缴义务

人的，应按照规定办理扣缴税款登记。

7.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从境外取得的与项目款项支

付有关的发票和其他付款凭证，应在自取得之日起 30 日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非居民项目合同款项支付情况报告表》及付款凭证复印件。

8.境内机构和个人不向非居民支付工程价款或劳务费的，应当在项目完工开具验收

证明前，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告非居民在项目所在地的项目执行进度、支付人名称及其

支付款项金额、支付日期等相关情况。

9.境内机构和个人向非居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与非居民的主管税务机关不

一致的，应当自非居民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境内机构和个人的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非居民申报纳税证明资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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